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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至產業進

行深度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以提昇實務研究能量及教學品質，並符

合教育部政策或未來各項相關措施方案，特訂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教師深度實務研習與深耕服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研習及服務定義 

一、深度實務研習：依教師專業或技術有關領域至機構、產業實地服

務研習，國內深度實務研習至少二週；國外至少三週。 

二、深耕服務：係指本校教師至海內外產業進行服務；國內深耕服務

為期半年或一年，海外深耕服務以為期三個月以上為原則。 

第三條  申請對象 

一、申請深度實務研習：以本校系(所)為單位或由教師提出。 

二、申請深耕服務者，須於本校任職滿二年以上之專任(含約聘)教師，

始可提出。 

第四條  申請原則 

一、研習及服務領域：配合各系所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國

內外機構規劃辦理之研習課程。 

二、研習及服務期間：以不影響教學授課為原則，特殊產業得視季節

性需要於學期中實施。 

三、辦理方式：由申請系或教師自行規畫辦理。 

四、經費補助原則：(依據教育部公佈之經費編列基準表) 

(一)深度實務研習： 

1.國內：補助項目包括交通費、膳費、業界專家講座鐘點費、

實務教材(具)費、資料蒐集費、校外場地使用費、

印刷費、實驗耗材費、二代健保費、雜支等。或依

政府專案計畫規定辦理。 



2.國外：補助項目包括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海外研習課

程費、日支生活費、資料蒐集費、印刷費、雜支等。

或依政府專案計畫規定辦理。 

(二)深耕服務： 

1.教師帶職帶薪期間，本校得支給全薪(含本俸及學術研究

費)。 

2.國內深耕服務：教師研習服務期間，僅補助代課老師之基

本授課鐘點費以兼任教授鐘點費×每週授課時數×四週=每

月之鐘點費金額。研習服務半年者，補助 4.5 個月；研習

服務一年者，補助九個月。 

3.海外深耕服務：每一位教師補助額度伍拾萬元，補助項目

包括：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費、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

款、海外深耕研究費(至多三個月)、日支生活費(至多三個

月)。 

五、舉辦單位申請期間：每年度於校內公吿期間內提出申請，或依政

府專案計畫規定期程辦理。 

第五條  申請作業： 

一、由各系或教師提交申請計畫書(含書面及電子檔乙份)。 

二、申請案件經所、系(科)、學科教評會通過初審後，經由院、中心

教評會完成複審，送交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提請校教評會

進行決審。 

第六條  教師權利與義務 

一、國內深耕服務老師服務期間需返校義務授課每週一小時。經奉核

定深耕服務之教師，其所遺課務由系所排定專任教師或提聘兼任

教師代課，其超支鐘點費或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或政府專案計畫之

經費支應。 

二、教師於深耕服務期間放棄服務者，應先簽請校長核定後，立即返

校服務。 

三、深耕服務教師於服務期間應遵守服務單位之相關規定。如教師在

服務期間發生違法失職情事者，應自行負責，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若因教師個人因素辦理計畫終止，造成校及業界之困擾，該教師

五年內不得再提本計畫之申請。 

四、本辦法未盡之處依政府專案計畫規定辦理。 



第七條  獲補助教師應依核定金額，於研習結束後國內二週內、國外四週內，

備齊成果報告及相關經費收支結算表辦理結案。 

第八條  未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者，二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辦法之相關經費補助。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